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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84� � � � � � � �证券简称：ST帕瓦 公告编号：2025-045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25年5月2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

期限要求。 本次会议由半数董事推选的董事王宝良先生主持，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参会董

事9名，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董事会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经审核，董事会同意《关于豁免董事会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经审核，董事会同意选举王宝良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董事长、 总经理辞去职务并选举董事长、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4）。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宝良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董事长、 总经理辞去职务并选举董事长、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4）。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濮卫锋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董事长、 总经理辞去职务并选举董事长、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4）。

特此公告。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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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长、总经理辞去职务并选举董事长、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长、总经理辞去职务情况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1日收到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张宝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张宝先生因个人身体原因辞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职

务，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辞职后仍担任公司董事、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等的有关规定，张宝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张宝先生辞去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职务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及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

二、选举董事长情况

2025年5月2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

董事长的议案》，董事会同意选举王宝良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为止。

王宝良先生2016年9月至2022年10月任公司董事长，2022年10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具

备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和管理能力，具备岗位所需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

三、聘任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情况

2025年5月2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

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聘任王宝良先

生为公司总经理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意聘任濮卫锋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简历详见附件）。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为

止。

濮卫锋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濮卫锋先生具备

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不

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禁止任职的情形，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后续工作中濮卫锋先生将凭借其专业能力与丰富经验，

在完善公司治理、优化信息披露、强化投资者关系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公司的高质量发

展提供坚实保障。

濮卫锋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浙江省诸暨市陶朱街道友谊北路57号

联系电话：0575-80709675

邮箱：dongmiban@zhujipower.com

特此公告。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附件：简历

王宝良先生，1964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高级工程师。

1984年8月至1994年8月，任浙江省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办事员、分公司经理；1994年8

月至1997年1月， 任浙江益坚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1997年1月至2000年9月，

任浙江泛华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2000年9月至2005年10月， 任浙江耀江建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1年1月至2007年8月， 任浙江耀江教育实业有限公司董事；

2002年7月至2003年11月，任浙江耀江建设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2005年10月至2024

年4月，任展诚建设董事；2011年6月至2024年4月，任浙江展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

名浙江展诚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1年3月至2016年6月，任宁乡湘越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董事长；2014年9月至2020年12月， 任青州市展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2017年11月至2023年8月， 任浙江益心达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8年7月至今，任

浙江新天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6年9月至2022年10月任公司董事长，2022年10月至

今，任公司董事。

濮卫锋先生，1983年生，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学历，民革浙江省委会委员，近五年历任

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投资发展部总监，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

司总裁助理。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基金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等规定，在履行规定审批程序并经基金托

管人同意后，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部分公募基金参加了江

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瑞医药” ）于香港联合交易所进行的公开发行境

外上市外资股股票的申购。 恒瑞医药本次发行的香港承销商广发证券（香港）经纪有限公

司为本公司非控股股东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同时，恒瑞医药本次发行的香港

承销商中银国际亚洲有限公司的最终控股公司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公募基金的托管人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恒瑞医药本次发行价格为44.05港元/股，由发行人与整体协调人（为其

本身及代表承销商）磋商确定。

现将获配结果披露如下表：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港元）

基金托管人是否

为中国银行

易方达全球医药行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603,000 26,562,150.00 是

易方达全球成长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158,600 6,986,330.00 否

易方达全球优质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320,800 14,131,240.00 否

易方达全球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68,000 2,995,400.00 否

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37,600 1,656,280.00 是

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6,600 2,493,230.00 否

易方达恒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75,200 3,312,560.00 否

易方达中证海外中国互联网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19,800 9,682,190.00 否

易方达恒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400 17,620.00 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3日

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QDII）A类

人民币份额恢复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并暂停大额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5月2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QDII）

基金简称 易方达原油（QDII-LOF-FOF）

基金主代码 161129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合同》《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

（QDII）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5年5月23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25年5月23日

恢复申购、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为了满足投资者的需求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5年5月23日

暂停大额申购的原因说明 为了基金的平稳运作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原油（QDII-LOF-FOF）A 易方达原油（QDII-LOF-FOF）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61129 003321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申购、定期定额投资 是 -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 是 -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 -

注：（1）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QDII）（以下简称“本基金” ）A类人民币份额场

内简称为原油LOF易方达，本次恢复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暂停大额申购业务仅针对

本基金A类人民币份额 （基金代码：161129）， 本基金C类人民币份额 （基金代码：

003321）、A类美元份额（基金代码：003322）、C类美元份额（基金代码：003323）仍暂停

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2）根据法律法规及基金法律文件的相关规定，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决定自2025年5月23日起恢复本基金A类人民币份额的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并暂停大额申购业务，具体情况为：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在全部销售机构累计申购（含定

期定额投资，下同）本基金A类人民币份额的金额不超过100元（含）。 如单日单个基金账

户单笔申购本基金A类人民币份额的金额超过100元（不含），则100元确认申购成功，超

过100元（不含）金额的部分将确认失败；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本基金A类人

民币份额的金额超过100元（不含），则对该类基金份额的申请按照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

序，基金管理人将逐笔累加至该类基金份额不超过100元（含）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该类

基金份额其余申请金额确认失败。

（3） 本基金A类人民币份额自2025年5月23日起恢复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暂

停大额申购业务，投资者按照基金份额净值申购的本基金A类人民币份额被确认后，场内

投资者可在二级市场卖出， 场外投资者可将相关份额办理跨系统转托管后在二级市场卖

出。特此提示投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投资者如果高溢价买入，可能面临重

大损失。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3日

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QDII）

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

基金（QDII）A类人民币份额（基金代码：161129，场内简称：原油LOF易方达，以下简称

“本基金”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净值。 2025年5月20日，本基金基金份额

净值为1.1251元，截至2025年5月22日，本基金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1.270元，特此提示投

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投资者如果高溢价买入，可能面临较大损失。

若本基金在公告日当日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幅度未有效回落，本基金可根据实际情

况通过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盘中临时停牌、延长停牌时间等方式，向市场警示风险，具体

以届时公告为准。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声明如下：

1、本基金为上市开放式基金，除可在二级市场交易外，投资者还可以通过申购、赎回

的方式投资本基金，实际申赎状态以最新公告为准。申购、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

的基金份额净值进行计算，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或交易行情系统查询本基金的最

新份额净值。

2、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相

关规定进行投资运作。

3、截至目前，本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

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4、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波动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

求关系、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者面临损失。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

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

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

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

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

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399

证券简称： 海普瑞 公告编号：

2025-025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2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2日

公司A股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

22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3031号兰赫美特酒店二楼宴会厅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锂

6、召开会议的通知已于2025年3月29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2025-009）。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 7

其中： A股股东人数 6

H股股东人数 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78,142,493

其中： 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868,816,979

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9,325,514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8477%

其中：

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59.2121%

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6356%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人数 108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205,744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3548%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数 115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83,348,237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2024%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数 110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205,944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3548%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3、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

体表决结果如下：

序

号

审议

议案

股份

类别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

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

案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1

《2024年

度董事会

工作报

告》

总计

883,348,

237

882,985,

717

99.9590% 243,520 0.0276% 119,000 0.0135%

是

其中：A

股中小投

资者

5,205,944 4,867,924 93.5070% 243,520 4.6777% 94,500 1.8152%

A股

874,022,

723

873,684,

703

99.9613% 243,520 0.0279% 94,500 0.0108%

H股 9,325,514 9,301,014 99.7373% 0 0.0000% 24,500 0.2627%

2

《2024年

度监事会

工作报

告》

总计

883,348,

237

882,950,

817

99.9550% 198,120 0.0224% 199,300 0.0226%

是

其中：A

股中小投

资者

5,205,944 4,833,024 92.8366% 198,120 3.8056% 174,800 3.3577%

A股

874,022,

723

873,649,

803

99.9573% 198,120 0.0227% 174,800 0.0200%

H股 9,325,514 9,301,014 99.7373% 0 0.0000% 24,500 0.2627%

3

《2024年

年度报

告》及其

摘要、H

股《2024

年业绩公

告》、H股

《2024年

年度报

告》

《2024年

企业管治

报告》

《2024年

度环境、

社会及管

治报告》

总计

883,348,

237

882,985,

717

99.9590% 243,520 0.0276% 119,000 0.0135%

是

其中：A

股中小投

资者

5,205,944 4,867,924 93.5070% 243,520 4.6777% 94,500 1.8152%

A股

874,022,

723

873,684,

703

99.9613% 243,520 0.0279% 94,500 0.0108%

H股 9,325,514 9,301,014 99.7373% 0 0.0000% 24,500 0.2627%

4

《2024年

度利润分

配预案》

总计

883,348,

237

882,986,

477

99.9590% 268,260 0.0304% 93,500 0.0106%

是

其中：A

股中小投

资者

5,205,944 4,844,184 93.0510% 268,260 5.1530% 93,500 1.7960%

A股

874,022,

723

873,660,

963

99.9586% 268,260 0.0307% 93,500 0.0107%

H股 9,325,514 9,325,514

100.0000

%

0 0.0000% 0 0.0000%

5

《关于修

订第二期

员工持股

计划和第

三期员工

持股计划

的议案》

总计

836,922,

637

836,515,

217

99.9513% 312,920 0.0374% 94,500 0.0113%

是

其中：A

股中小投

资者

5,205,944 4,807,024 92.3372% 304,420 5.8475% 94,500 1.8152%

A股

827,597,

123

827,198,

203

99.9518% 304,420 0.0368% 94,500 0.0114%

H股 9,325,514 9,317,014 99.9089% 8,500 0.0911% 0 0.0000%

6

《关于续

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

议案》

总计

883,348,

237

882,997,

117

99.9603% 257,920 0.0292% 93,200 0.0106%

是

其中：A

股中小投

资者

5,205,944 4,854,824 93.2554% 257,920 4.9543% 93,200 1.7903%

A股

874,022,

723

873,671,

603

99.9598% 257,920 0.0295% 93,200 0.0107%

H股 9,325,514 9,325,514

100.0000

%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使

用自有资

金购买理

财产品及

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

案》

总计

883,348,

237

876,817,

266

99.2607% 6,441,371 0.7292% 89,600 0.0101%

是

其中：A

股中小投

资者

5,205,944 3,137,473 60.2671% 1,978,871

38.0118

%

89,600 1.7211%

A股

874,022,

723

871,954,

252

99.7633% 1,978,871 0.2264% 89,600 0.0103%

H股 9,325,514 4,863,014 52.1474% 4,462,500

47.8526

%

0 0.0000%

8

《关于

2025年度

向银行申

请授信额

度暨提供

担保的议

案》

总计

883,348,

237

882,611,

417

99.9166% 647,220 0.0733% 89,600 0.0101%

是

其中：A

股中小投

资者

5,205,944 4,469,124 85.8466% 647,220

12.4323

%

89,600 1.7211%

A股

874,022,

723

873,285,

903

99.9157% 647,220 0.0741% 89,600 0.0103%

H股 9,325,514 9,325,514

100.0000

%

0 0.0000% 0 0.0000%

单宇先生参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与议案5审议事项存在直接利害关系，作为股

东厦门水滴石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股东厦门水滴石穿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议案5审议事项，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46,425,600股。 其中第6、7、8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吴晓丹、陈恩智

3、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

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对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 ）

的合法性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

规则》” ）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而出具。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本次股东会的有关文件和材料。 本所律师

得到公司如下保证，即其已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

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

件材料与正本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

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核

查，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及《公司章程》规

定的前提下，相关出席会议股东符合资格。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

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

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

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公司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

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法律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

神，对公司所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

1．公司于2025年3月1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

议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

2．2025年4月30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及媒体发布了《关于召

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通知的公告》，就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及地点、会议审议事项、会议

出席对象、会议登记方法、联系人姓名和电话号码等事项以公告形式通知了全体股东。

经审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通知的时间、通知方式和内容，以及公司本次

股东会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开

1．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14：30在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

北路27号嘉铭中心A座18层1810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炜先生主持。

3．本次股东会的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

间为2025年5月22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经审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出席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

经查验，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4人，代表股份139,

762,8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3.5008%，均为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 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

书，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网络数据，本次股东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8名，通过

网络投票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资格，其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 本

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核查，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相关出席会议股东符合资格。

3．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

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4．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经审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均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对列入股东会通知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了表决。 监票人、计票人共同对投票进行了监票和计票。 待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束

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2,973,9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1%；反对5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1%；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212,6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2116％；反对5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661％；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3％。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2．《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2,993,3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7%；反对3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8%；弃权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232,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8047％；反对3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853％；弃权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1％。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3．《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2,974,3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4%；反对5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1%；弃权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213,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2238％；反对5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661％；弃权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1％。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4．《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3,000,5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7%；反对2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8%；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239,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0248％；反对2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110％；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2％。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5．《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91,5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6.1671%；反对77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229%；弃权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491,5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6.1671％；反对77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7229％；弃权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1％。

关联股东中国中信有限公司、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通

过。

6．《关于公司与中信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92,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6.1824%；反对77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106%；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492,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6.1824％；反对77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7106％；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0％。

关联股东中国中信有限公司、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通

过。

7．《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2,973,8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0%；反对5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2%；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212,5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2086％；反对5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692％；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3％。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未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张学兵 经办律师：姚启明

经办律师：王韵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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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3.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2日下午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

22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27号嘉铭中心A座18层1810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92人， 代表股份

143,032,46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5.220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共4人，代表股份

139,762,86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3.5008%。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代理人）共88人，代表股份3,269,604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1.7195%。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或代理人）共90人，代表股份

3,271,10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7203%。

5.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现场出席的董事：陈炜、段甲强、刘广、叶瑛、张伟、金馨，以通讯方式出席的董事：宋军、

张志跃、苏剑；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现场出席的监事：梁景、吴犇，以通讯方式出席的监事：刘晨光、张爱芳；

（3）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海东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

（4）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现场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2,973,9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91％；反对

5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1％；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2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3,212,6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116％；反对54,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661％；弃权4,0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23％。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2,993,3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7％；反对

35,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8％；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2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3,232,0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047％；反对3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853％；弃权3,6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01％。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2,974,3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94％；反对

5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1％；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2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3,213,0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238％；反对54,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661％；弃权3,6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01％。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3,000,5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77％；反对

2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8％；弃权2,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1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3,239,2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248％；反对29,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110％；弃权2,1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2％。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中国中信有限公司和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同意2,491,504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76.1671％；反对

776,0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23.7229％；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

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11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491,504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76.1671％；反对776,0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7229％；弃权

3,6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01％。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中信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中国中信有限公司和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同意2,492,004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76.1824％；反对

775,6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23.7106％；弃权3,5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

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107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492,004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76.1824％；反对775,6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7106％；弃权

3,5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70％。

7.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2,973,8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90％；反对

5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2％；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2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3,212,5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086％；反对5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692％；弃权4,0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23％。

此外，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进行了2024年度工作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姚启明律师、王韵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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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

赎回并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受托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 委托理财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55,000万元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财务成本，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

司” ）于2024年7月1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

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 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9亿元

（含9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额度在

董事会授权期限内滚动使用。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年内有效。 公司保荐机构

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详情请见公司于2024年7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披露的《长江传媒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4-026）。

一、本次购买理财产品赎回情况

2025年2月13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40,000

万元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存款。

2025年2月13日，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

15,000万元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存款。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理财已全部到期，本次收回本金人民币55,000万元，取得理财

收益合计人民币208.84万元，实际收益按约定利率到账，募集资金本金及理财收益已归还

至募集资金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

产品

类型

产品名称

金 额

（万元）

实际赎回日期

实际赎回本金

（万元）

年化收益率

实际收益

（万元）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交通银行蕴通

财富定期型结

构性存款90天

40,000

2025年5月15

日

40,000

1.30%或2.10%或

2.30%

128.22

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025年挂钩汇

率对公结构性

存款定制第二

期产品

15,000

2025年5月13

日

15,000

1.30%或2.15%或

2.25%

80.62

合计 55,000 / 55,000 / 208.84

二、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一）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定

期型结构性存款协议》，开展结构性存款业务，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产品名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55天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存款本金：人民币贰亿元整

4、交易日：2025年5月22日

5、起息日：2025�年5月23日

6、到期日：2025年7月17日

7、预期年化利率：1.00%/2.05%/2.25%

（二）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对公结构性存款合

同》，开展结构性存款业务，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产品名称：2025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存款定制第五期产品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存款本金：人民币贰亿元整

4、交易日：2025年5月22日

5、起息日：2025年5月22日

6、到期日：2025年7月17日

7、预期年化利率：0.75%/1.95%/2.05%

（三）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

款（100%保本挂钩黄金）2025年TGG25101057期人民币产品合约》，开展结构性存款业

务，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 产品名称：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 （100%保本挂钩黄金）2025� 年

TGG25101057期人民币产品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存款本金：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

4、交易日：2025年5月22日

5、起息日：2025�年5月23日

6、到期日：2025年7月17日

7、预期年化利率：1.00%/1.82%/1.92%

三、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必须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或产品发行主体能

够提供保本承诺,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产品专用

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1、公司委托理财的实施由公司财务资产部根据公司闲置募集资金的情况，提出投资方

案。

2、公司董事长或授权代表在上述公司董事会批准的额度授权范围内签署相关合同。

3、公司审计部负责对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每半年对所有理财产

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

失，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4、独立董事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

计。

5、公司财务资产部建立台账对短期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资金

使用的账务核算工作。

四、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

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运

转，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行为。

2、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提高

资产回报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3、根据相关会计准则，公司保本固定收益型理财产品计入资产负债表“其他流动资

产”中，理财收益计入利润表“投资收益”科目；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由于不能满足合

同现金流量测试而计入资产负债表中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按公允价

值计量，其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到利润表的“公允价值变动” 科目，处置取得理财收益计入利

润表“投资收益”科目。

五、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理财产品 278,000 223,000 1,309 55,000

合计 278,000 223,000 1,309 55,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88,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9.19

最近12个月内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38

目前已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的理财额度 55,000

尚未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理财额度 35,000

闲置募集资金总理财额度 90,000

特此公告。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